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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市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加强社区
和农村疫情防控工作的通告

　　（第 3 号）

　　            

　　为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维护公共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突发事件应对法》等法律规定，按照广东省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要求，现就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封闭管理。所有城镇社区小区、农村实行封闭式管理， 在出入口处设立防控卡点，限制非本小区（村）业主、住户或使用人及其车辆进

入物业管理区域、村民居住区域（包括但不限于快递员、外卖员等人群及其车辆），抢险救灾等应急情况除外（需做好登记备案）。所有外卖、快

递、投递等一律实行无接触配送至指定区域，由接收人自行领取。小区及村居室内的文化、娱乐等聚集性场所一律关闭。楼宇电梯等小型封闭公共

场所要每日进行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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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人员防护。在防控疫情期间，村（居）民要做好自身防护，勤洗手、少出门、不串门、不扎堆、不聚餐，在公共场合一律戴口罩。小区

（村居）住户每天进出实行双向体温检测，对体温超过 37.3 摄氏度者要按市防控办第 2 号通告要求，迅速报告所在村（居）委会，由村（居）委

会报镇（街道）“三人工作组”  上门探视处置。相关人员要如实向工作组反映情况，对隐瞒重点 疫区旅居史和健康状况造成负面影响的，将依法

追究法律责任。 

　　 三、重点管控。现仍在疫情严重地区的人员，在省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未解除前不得返（来）惠。近 14 天内， 从疫情严重地区

返回的住户或有来自疫情严重地区客人的住户， 要严格执行 14 天居家隔离措施。所在村（居）委会要登记造册、每天上门询问，做到一个不漏

追踪到位。对隐瞒疫情严重地区旅居史或居家隔离期间擅自离开居所的，要及时依法采取集中隔离措施。因拒绝接受居家、集中隔离健康观察，造

成疫情传播的， 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四、场所隔离。凡是出现确诊病例的城镇住宅楼宇、村居， 由县级以上卫生健康部门牵头组织人员现场踏勘确定隔离范围， 在显眼处张贴隔

离范围和隔离时限的告示，落实隔离管理要求。划入隔离范围的村（居）民，隔离时限内每天上午 8 时至 12 时允许每户派1 名身体无异常的家庭

成员在指定地点丢弃室内密闭好的生活垃圾，其他时段未经许可不得随意走动，需送医院治疗的除外。隔离场所每天进行一次以上的公共环境消毒

工作，生活垃圾要进行消毒后方可外运。隔离场所所在的镇（街道）和村（居） 委会，要指派专人负责隔离监管工作。

　　五、人员关怀。对居家隔离人员落实“八个一”管理及关怀。镇（街道）、村（居）委会必须对居家隔离人员进行健康管理并做好关爱服务，

落实“八个一”措施：在居家隔离住户门前张贴一份健康关怀提示，递送一份居家隔离告知书，确定一位对口联系服务人，配送一支体温计、一份

口罩、一份体温检测表格、一支笔、一份防疫宣传手册；居家隔离者在隔离期间不得擅自离开隔离居所，每日须上报本人体温监测情况。

　　六、出租屋管理。物业业主、出租人及管理人必须落实防控责任，物业业主、出租人及管理人是履行本通告内容的责任主体， 对物业使用人

员的管理负直接责任。对不及时如实报告惠州市外抵惠人员租住房屋情况、不落实居家和集中隔离健康观察规定、不履行居家和集中隔离健康观察

报告责任、不配合政府和村居工作人员开展工作的，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全体市民及来惠人员必须遵守国家、省和本市出台的疫情防控各项规

定，认真做好防控工作；如有违反，将依法严肃追究法律责任。

　

　惠州市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 年 2 月 9 日        



网站地图 | 使用帮助

主  办：惠州市人民政府 承  办：惠州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

技术支持：惠州市信息中心 法律顾问：广东卓凡律师事务所

粤ICP备 09030645     网站标识码4413000038     粤公网安备 44130202000199号 网上不文明言论投诉电话：2810356
网站联系方式：2809335

总访问量  516189529 今日访问量  69717 日最高访问量  650945 发生日期  2017-11-08

【返回顶部】【打印本页】【关闭窗口】

http://www.huizhou.gov.cn/dh/wzdh.html
http://www.huizhou.gov.cn/bsdt/sybz/index.html
http://www.beian.gov.cn/portal/registerSystemInfo?recordcode=44130202000199
http://bszs.conac.cn/sitename?method=show&id=0B08B4FBB2F807F3E053022819AC2A4B
https://www.cnzz.com/stat/website.php?web_id=2920415
javascript:scroll(0,0)
javascript:window.print();
javascript:void(0);

